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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西水乡的老陈将桑基鱼

塘转包给了来沪的老李， 原本
说好三次结清转让款， 谁知，

老李支付了一部分钱款后便杳

无音信。 得知老李 “被抓起来
了”， 老陈无奈只能诉至法院

希望能讨回钱款。

茫茫人海， 去哪去找 “消

失的他”？ 青浦区人民法院借

助长三角示范区 “法庭联盟”

工作机制， 快速调解化解了这

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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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承包鱼塘

迟迟未能收款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

们找到了被告的关押地， 还跨

域调解成功啦！” 老陈一早打

来越洋电话， 声音中透露的笑

意与半年前的焦急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老陈是一起鱼塘承包合同

纠纷的原告。 青浦朱家角法庭

管辖的青西三镇是典型的江南

水乡， 桑基鱼塘、 塘浦圩田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的重要农业、 水利文化遗

产。

和其他的青西水乡农民一

样， 老陈对桑基鱼塘有着深厚

的感情。 他将自己因故无法继

续经营的鱼塘转包给了从嘉善

来沪的老李， 并约定分三次支付转

让款。 结果老李付了一部分钱款后

便不再支付， 人也杳无音信。

老陈着急了， 欠付的承包款暂

且不提， 鱼塘可不能闲置， 错过了

下鱼苗的时间， 这一年可就浪费

了。 无奈之下， 老陈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将老李起诉到了法院。

“法官， 我联系不到老李， 你

得帮忙想想办法。” 立案之初， 老

陈便如实相告， “老李现在电话也

不接， 听说是被抓起来了。” 老陈

只知道老李被“抓” 了， 但至于为

何被羁押以及羁押于何处， 老陈全

不知情。

“法庭联盟”助力

寻找“消失的他”

人海茫茫， 到哪去找“消失的

他” 呢？ 倘若公告送达， 势必要耽

误时间。 进退两难之际， 案件的承

办人刘法官想起了“长三角一体化

法庭联盟” 联络通讯录。

2021 年 6 月， 上海青浦、 江

苏吴江、 浙江嘉善三地法院在青浦

朱家角、 吴江汾湖、 嘉善西塘和姚

庄 4个法庭协作试点基础上， 共签

《工作联盟备忘录》， 扩大协作范围

至示范区全域 12 个人民法庭， 形

成了涵盖多元解纷、 诉讼服务、 智

慧建设等多方内容的“全域协同”

法庭联盟工作机制。

刘法官通过法庭联盟通讯录联

系嘉善法院的“长三角联络员”，

确定老李正羁押在嘉善看守所， 并

与朱家角法庭鲁庭长、 西塘法庭陈

法官、 人民陪审员高老师召开庭前

准备会议， 组建跨域合议庭， 奔赴

嘉善看守所提审了老李。

“是老陈违约在先。 他将鱼塘

交给我的时候， 还不能养鱼， 我自

己整改花了几十万元， 扣除老陈应

负担的违约金， 我就不欠租金了。”

老李愤愤不平地表示。

同行的西塘法庭陈法官是“法

庭联盟” 里经验丰富的调解“老法

师”。 在耐心倾听完老李的意见，

待他情绪平稳后， 陈法官从当地农

村鱼塘的承包现状， 到法律规定和

证据规则， 娓娓道来， 分析利弊。

最终， 老李同意支付部分租金。 然

而， 老陈聘请的律师坚称交付的鱼

塘符合标准， 坚持己方诉请不作让

步。

达成调解方案

快速解决纠纷

眼看双方的意见不一， 跨域合

议庭商议后， 当即决定联系

此时身处国外的老陈本人。

“单纯给群众讲法条，

群众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多年扎根基层的刘法官对此

深有体会， 所以她和“法庭

联盟” 的同事们在化解纠纷

时格外注重使用群众容易接

受的“土办法” 和“老办

法”， 想方设法为当事人排

忧解难。

因存在时差， 老陈接电

话时已经是下午了。 “如果

双方对鱼塘整改情况意见不

一致， 需进一步举证、 评

估， 诉讼成本太大。” 人民

陪审员高老师起了话头。

“评估时间长， 我们也

可以邀请当地经验丰富的老

法师实地‘查验’ 鱼塘。”

刘法官提出变通方法， “但

老李很快就要到监狱服刑了。 现在

老李愿意折价支付部分租金， 可以

很快拿到钱， 节约不少诉讼成本。”

最终， 老陈同意老李提出的调

解方案。 当天， 在“法庭联盟” 的

助力下， 双方达成了协议， 促成纠

纷的快速解决， 令鱼塘得以最高效

利用， 保障了各方的权利。

据悉， “长三角一体化法庭联

盟” 的成立， 为很多跨域案件的快

速办理提供了可能性。 为进一步深

化合作机制， 青浦朱家角法庭扩大

了司法协作通讯录的范围， 将覆盖

朱家角法庭辖区各村、 居委会、 司

法所的协作网络扩展至“法庭联

盟” 管辖范围。 “法庭联盟” 可通

过通讯录直接对口各村、 居委会、

司法所， 不断增强群防群治力量，

加强矛盾化解的协同机制， 助力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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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同等责任

家属要求额外赔偿

马某违规驾驶小型轿车在路口

与横穿公路的李某发生碰撞， 造成

马某车辆损坏， 李某受伤后经医院

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交警认

定， 双方各负事故同等责任。

因马某与李某家属自行沟通赔

偿事宜未果， 根据双方当事人申

请， 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调

解工作， 并邀请马某的车辆保险公

司参与调解。

李某丈夫表示， 事故直接影响

了全家的正常生活， 自己与李某的

收入都不高， 以目前的能力， 独自

抚养两个儿子， 在经济和精力上都

难以承受。

马某表示会配合保险公司给出

的赔偿方案做好赔偿工作。 但李某

家属认为马某是把责任都推给保险

公司， 态度并不诚恳。

眼见冲突即将升级， 调解员及

时制止了双方的争吵， 安抚双方情

绪， 并告诉李某家属逝者已逝， 早

日解决纠纷让生活步入正轨才是调

解目的， 情绪化无法解决问题， 劝

双方多做换位思考。

调解员建议， 先请保险公司给

出事故赔偿方案， 双方均表示无异

议， 但李某丈夫提出在保险公司赔

偿基础上， 要求马某额外赔偿 30

万元。

马某听到该赔偿要求后， 表示

自己收入不高， 无力承担额外赔

偿。

调解员耐心释法

当事人达成和解

李某家属刚平静下来的情绪再

次被点燃。 调解员见状赶紧制止，

并将双方分至不同房间进行“背靠

背” 调解。

待李某家属的情绪稳定后， 调

解员就其提出的额外赔偿进行法律

分析， 《机动车交强险条例》 第二

十一条规定：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 被保险

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 财产损

失的， 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

调解员向李某家属指出， 保险

公司赔偿金额的算法是按照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所得，

而驾驶员投保后由保险公司按责理

赔， 依法有据， 因本次事故中交警

认定涉事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事故

产生的赔偿金额马某只需承担

50%， 而该笔金额并没有超出保险

公司的承保范围， 因此不应再进行

额外赔偿。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

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 不足部分， 由承保机动车商业

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予以赔偿； 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

机动车商业保险的， 由侵权人赔

偿。 因此， 李某家属要求马某再额

外赔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调解员告诉李某家属， 本次事

故造成了严重后果， 需要额外补偿

可以理解， 但这需要与马某进行友

好协商， 如果李某家属坚持 30 万

元的额外赔偿请求， 调解将难以进

行， 而如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此

事，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李某家属

额外赔偿的诉讼请求很可能得不到

法院支持， 反而还要支出律师费等

费用成本。

调解员随后去做马某的工作。

马某表示， 双方事前曾有过沟通，

自己在发生事故后感到非常愧疚，

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考虑到

死者家庭的实际情况， 经济较为拮

据， 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 但因双

方接触期间矛盾不断， 因此无法与

对方协商一致。

在调解员的沟通下， 马某表

示， 同意给予李某家属一笔额外补

偿以告慰死者， 也是对其家属做出

弥补。 李某家属也同意让步， 双方

在调解员的协调下达成一致意见。

马某就事故造成李某身亡表示

了歉意， 李某家属也对马某表达了

谅解， 纠纷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

下， 终于得到了圆满化解。

【案例点评】

为做好这起纠纷的调解工作，

调解员认真接待当事人， 多次疏导

劝解， 并运用得当的调解方法展开

工作， 最终促使双方消除分歧， 达

成调解协议， 化解纠纷。

本案中， 调解员正确适用相关

法律法规， 并向纠纷当事人宣传解

释上海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依据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组织双方

协商， 确定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主

体， 针对死者家属要求额外赔偿的

诉求进行法律分析， 为有效解决纠

纷打下扎实的基础。

面对情绪激动的纠纷当事人，

调解员合理疏导劝解， 调整纠纷当

事人心态， 缓解对立情绪。 引导双

方搁置争议， 缩小心理预期， 逐步

寻求共识， 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促

使纠纷妥善解决。

妻子被撞身亡，丈夫要求额外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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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与行人相撞， 行人
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认定双方

负同等责任。 死者家属对此提

出异议， 并在如何赔偿一事上
与司机方产生争议。

崇明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
调解委员会介入后， 调解员正

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确定交

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 。 同
时， 引导双方搁置争议， 缩小

心理预期， 逐步寻求共识， 达
成一致意见， 最终促使纠纷妥

善解决。


